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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发继教〔2012〕1 号 
 

 

 

各学部、学院（系），各部门，各校区管委会，直属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网络学历教育，提升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，

促进我校网络学历教育可持续发展，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高校网络学历教育规范管理的通知》（教高厅〔2006〕1 号）

和《网络高等学历教育招生与统考数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教职成厅

〔2011〕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就加强我校网络学历教育规范管理提

出以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进一步明确网络学历教育办学定位 

1．网络学历教育是构建国家终生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重要

途径，是学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网络学历教育要根据

国家经济、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要，以职业需求为导向，面向

在职从业人员。 

2．浙江大学是教育部实施现代远程教育的第一批试点高校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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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绕浙江大学的办学目标和办学理念，坚持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，

实现网络学历教育规模、质量、结构、效益协调发展，切实提高网

络学历教育办学水平。 

3．远程教育学院是学校开展网络学历教育的办学主体；各专业

学院提供专业建设等学术和师资支持；校外学习中心受学校委托，

配合学校进行招生和教育教学支持服务。继续教育管理处负责全校

网络学历教育归口管理。 

二、进一步规范网络学历教育招生管理 

 1．远程教育学院要根据教育部《网络高等学历教育招生与统考

数据管理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统一制定招生管理实施细则等招

生管理规章制度，统一制作招生简章，加强对各学习中心的招生监

督检查工作。招生管理规章制度和招生简章报继续教育管理处备案。 

  2．各学习中心不得组织招收各级各类全日制脱产学习的在校学

生同时兼读或套读网络学历教育；不得委托中介或第三方进行招生；

不得擅自发布招生简章；不得发布虚假信息。 

  3．远程教育学院要严格根据教育部和学校有关规定，组织做好

报考学生资格复查和审核工作。 

  4．远程教育学院要根据学校办学条件和发展规划，科学制定年

度招生计划。每年春秋两季招生计划报继续教育管理处审批，新生

录取情况和入学注册名单报继续教育管理处备案。 

三、进一步强化网络学历教育教学管理 

1．网络学历教育专业的开设和停办，远程教育学院应进行充分

调研论证，报继续教育管理处审批，由继续教育管理处报上级主管

部门备案。 

2．加强重点环节管理。远程教育学院要进一步完善与我校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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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历教育总体目标相一致的专业培养方案，包括课程体系、教学计

划和课程教学大纲；要强化网络学历教育的教学过程管理，严格规

范课程考核、实践教学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等教学和管理环节；要

强化网络资源标准和规范的制定，加强优质网络教学资源建设。 

3．完善专业委员会制度，充分发挥专业委员会的学术支撑作用。

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，优化专业培养方案，加强课程教学资源、

网络课件、课程考试等方面的审核工作。 

4．远程教育学院要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，做好统考数据上报和

考试成绩统计分析等工作，相关数据报表报备继续教育管理处。 

5．加强考试管理，严格按照教学基本要求，组织实施各个教学

环节的考试和考查等考核工作。对出现考风考纪问题的学习中心要

进行通报批评，取消评奖资格；问题严重的取消招生资格，直至终

止协议。 

6．完善教师培训和考核制度。引导和鼓励教师开展网络教学研

究，努力建设一支适应网络教学的高水平专兼职师资队伍。 

7．进一步完善我校网络学历教育学生学籍管理办法，切实提高

学籍管理的规范性和高效性，同时确保学籍档案文件的完整和准确。 

四、进一步规范毕业管理与网络学历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 

1．远程教育学院要严格按教育部和学校有关规定组织实施毕业

生审核和电子注册工作，春秋两季毕业生名单报继续教育管理处签

署意见后发放毕业证书。 

2．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审核，按照《浙江大学远程教育本科

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办法》（浙大发继教〔2010〕3 号）执行。远程

教育学院负责有关材料的汇总和审核工作，由继续教育管理处签署

意见后向学校学士学位审定委员会申请授予学位，并统一制发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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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。 

五、建立和完善网络学历教育质量管理体系 

1．完善我校网络学历教育教学质量管理体系。实行学校、学院

和学习中心三级管理体制；建立完善校院二级督导组织；加强质量

管理评估体系构建，开展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以及校外学习中心建

设等质量评估和评价工作。  

2．设立新的校外学习中心，要按照《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

心（点）暂行管理办法》（教高厅〔2003〕2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由远

程教育学院对拟设立学习中心的合作单位进行初审，并组织相关报

送材料，由继续教育管理处审批后报学习中心所在省教育厅和教育

部相关主管部门。对撤并的学习中心，远程教育学院要报继续教育

管理处备案，并妥善做好后续工作。 

3．远程教育学院要根据教育部和学校有关规定，制定和完善校

外学习中心建设与管理实施细则，优化结构，提升内涵，加强校外

学习中心建设与质量管理力度。 

 

 

二○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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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纪委，各院级党委、直属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党委各部 

门，各党工委，工会、团委； 

浙江省教育厅，各有关合作单位。 

  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主动公开      2012 年 4 月 5 日印发 


